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105年1月20日校務會議通過
110年2月2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教育部頒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8條、第9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項。
    (二)其他有關考核之核議事項及校長交議考核事項。
三、本會置委員十三人，其組成方式如下：
    (一)當然委員：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
    (二)選舉委員：由本校專任教師票選產生，其人數為八人。
[bookmark: _GoBack]    本校專任教師留職停薪、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不具前項第二款選舉委員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選任後喪失委員資格。
    本會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人數之計算，應排除教師會代表。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第一項第二款之委員票選時，以無記名連記法每人圈選四人方式，依得票數多寡依序產生，並增列四位候補委員，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決定。候補委員於當選委員因故不能擔任時依序遞補之，無候補委員遞補時，應即辦理補選舉。
四、本會委員任期一年，自當年九月一日至次年八月三十一日止，連選得連任。遞補之候補委員或補選舉產生之委員，其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選舉委員於任期中經本會認定無故缺席達二次或因故無法執行職務者，解除其委員職務。
五、本會開會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任期一年。。
六、本會會議時，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為決議。但審議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及記大功、大過之平時考核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為決議。
七、本會委員於審查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
    本會委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審查事項之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任務有偏頗之虞。
    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並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委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由本會決議之。
    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審查事項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本會主席命其迴避。
八、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教師執行本會委員職務時，以公假處理。

九、本會於審查受考核教師擬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懲處事項時，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通知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本會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審查事項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通知書應記載列席說明之目的、時間、地點及得否委託他人到場。
十、本會之行政工作，由學校人事單位主辦，教務、總務等單位協辦；人事單位並就審查（議）案件會同相關單位，依據有關法令研提參考意見，開會時並應列席。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